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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加強處理店鋪阻街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政府最近就有關加強處理店鋪阻街事

宜發出的公眾諮詢文件。  

 

背景 

 

2. 店鋪阻街泛指店鋪 (包括食物業處所 )佔用其處所前面或

周邊的公眾地方，進行或利便營商活動。這些行為通常有損

道路暢通、安全和環境衞生，及影響城市生活質素。這些行

為亦通常會對行人和交通造成不便、滋擾及危險。有些時

候，行人更會因為行人道受阻而被迫走到行車路上。  

 

3. 儘管政府已多番努力，從四方面
1

 處理與店鋪阻街相關的

問題，問題仍然曠日持久。店鋪阻街情況蔓延，繼續妨礙行

人、駕駛者和其他街道使用者，以及威脅他們的安全。  

 

公眾諮詢 

 

4. 為了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政府認為有需要加強力度處

理與店鋪阻街相關的問題。民政事務總署與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食環署” )、地政總署、警務處和屋宇署商議後，擬

備了一份諮詢文件 (載於附件 )，就如何更有效處理店鋪阻街

                                                 
1 四方面是指：  

(a)  部門各自行使相關條例所賦予的權力採取執法；  
(b)  民政事務專員牽頭就較複雜和涉及多個部門的個案進行聯合行動；  
(c)  與區議會合作；以及  
(d)  公眾教育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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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問題諮詢公眾。諮詢工作為期四個月，由二零一四年

三月十四日至七月十四日。  

 

建議 

 

5. 在執法方面，政府希望引入一個額外的執法工具，以便

更快和更有效處理店鋪阻街問題。該工具應有助彌補現行票

控制度不足之處，即檢控的過程需時較長和罰款額的阻嚇力

偏低。就此，政府正研究可否就店鋪阻街的行為設立定額罰

款制度，有關建議載於諮詢文件的第 3.1 至 3.4 段。  

 

6. 擬議的定額罰款制度旨在是一個額外處理店鋪阻街的措

施，並不會取代現時其他如票控制度的執法工具。同時，我

們亦會加強執法行動，以及繼續改善現時包括上述部門不同

專責範疇的執法制度。  

 

7. 由於區議會了解當區特色以及市民的需要和期望，政府

亦建議借助區議會，以促進社區參與。我們會加強公眾教育

和宣傳工作，以期更有效向市民和店鋪經營者傳播打擊店鋪

阻街的信息。  

 

未來路向 

 

8. 我們會在諮詢期間諮詢 18 區區議會及與有興趣的社會

團體和相關的商界持份者會面。我們亦邀請市民以電郵、傳

真或郵遞方式提出意見。  

 

徵詢意見 

 

9. 請委員就公眾諮詢文件所載列的建議提出意見。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一四年三月  



加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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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諮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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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要  
 
1.1  店鋪阻街泛指店鋪 (包括食物業處所 )佔用其處
所前面或周邊的公眾地方，進行或利便營商活動。這
些行為通常有損道路暢通、安全和環境衞生，及影響
城市生活質素。這些行為亦通常會對行人和交通造成
滋擾、不便及危險。有些時候，行人更會因為行人道
受阻而被迫走到行車路上。  
 
1.2  現時，政府從四方面處理店鋪阻街問題，包括： 
 
 (a) 部門各自行使相關條例所賦予的權力採取執

法；  
 
 (b) 民政事務專員 (下稱“民政專員”)牽頭就較複雜

和涉及多個部門的個案進行聯合行動；  
 
 (c) 與區議會合作；以及  
 
 (d) 公眾教育和宣傳。  
 
1.3  儘管政府已多番努力對付店鋪阻街，問題仍然
曠日持久。店鋪阻街情況蔓延，繼續妨礙行人、駕駛
者和其他街道使用者，以及威脅他們的安全。  
 
1.4  為了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政府認為有需要加
強力度處理與店鋪阻街相關的問題。除了加強對店鋪
阻街罪行的執法措施，亦可考慮設立定額罰款制度，
以增加阻嚇作用。  
 
1.5  另外，由於區議會了解當區特色以及市民的需
要和期望，政府亦建議借助區議會，以促進社區參
與。同時，公眾教育和宣傳工作亦應加強，以期更有
效向市民和店鋪經營者傳播打擊店鋪阻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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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民政事務總署與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
署”)、地政總署、警務處和屋宇署商議後，擬備本文
件，就如何更有效處理店鋪阻街相關的問題諮詢公
眾。諮詢工作為期四個月，由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
至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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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目前情況  
 
何謂店鋪阻街  
 
2.1  現時，店鋪阻街形形式式，包括但不限於：  
 
 (a) 在食物業處所前面或周邊提供未經許可的露

天餐飲服務；  
 
 (b) 在店鋪範圍外加設櫃檯出售商品，例如外賣食

物 (飯盒、煮熟的小食等 )、鮮活食品 (蔬菜、肉
類、海鮮、鮮花等 )或雜貨 (紙巾、清潔劑、奶
粉產品等 )；  

 
 (c) 在店鋪範圍外擺放物品，例如濕貨 (鮮花、海

鮮等 )、雜貨 (紙巾、清潔劑、奶粉產品等 )或建
築物料 (磚塊、水泥等 )，以供臨時存放或展示
用途，而有關擺放方式可能涉及平台、貨架或
斜道；  

 
 (d) 在店鋪範圍外擺放宣傳品 (獨立廣告箱、易拉

架、電燈箱等 )；  
 
 (e) 在店鋪外的行人路或路旁作業 (切割鐵枝、燒

焊、修車和洗車、回收廢物、把郵件分類等 )；
以及  

 
 (f) 在店鋪附設固定簷篷，以提供有蓋地方，或在

店鋪前面附設平台，以擴展店鋪的營業範圍。 
 



4 

店鋪阻街引致的問題  
 
2.2  店鋪租金高昂，商業競爭激烈。這些原因都誘
使不少店鋪經營者為利便生意而擴展營業範圍。然
而，這些行為通常都會阻塞行人路，並會對行人和交
通造成滋擾、不便及危險。  
 
如何處理店鋪阻街問題  
 
2.3  多個部門，包括食環署、警務處、地政總署和
屋宇署，會根據不同條例所賦予的權力處理涉及店鋪
阻街的各種情況，概述如下：  
 
 (a)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對於在公眾地方造成阻

礙並因而對道路使用者造成不便或危害者，食
環署和警務處可行使獲轉授權力，根據《簡易
程序治罪條例》 (第 228 章 )第 4A 條，採取檢
控行動；  

 
 (b) 在持牌食物業處所以外地方經營食物業：如獲

發正式牌照的食物業處所的持牌人在其處所
範圍外經營食物業，食環署可根據《食物業規
例》 (第 132X 章 )第 34C 條提出檢控；  

 
 (c) 妨礙垃圾清掃工作：如食環署的清掃工作因店

鋪前面擺放貨物或其他物品而受妨礙，不論店
鋪經營的業務為何，食環署可根據《公眾衞生
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第 22(1)(a)或 22(2)(a)
條，採取執法行動；  

 
 (d) 非法販賣：如有足夠證據證明店鋪經營者在店

鋪外面非法販賣，食環署可根據法例第 132 章
第 83B 條檢控犯罪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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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在店鋪前面的政府土地豎建違例構築物：對於
在未批租政府土地上豎建的混凝土平台、斜道
或梯級等違例構築物，地政總署可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第 28 章 )第 6 條採取執法行
動；以及  

 
 (f) 豎建從建築物伸出和支撐的違例建築物：對於

店鋪侵佔行人路，豎建違例擴建物，或豎建從
建築物伸出和支撐的違例伸建物，屋宇署可根
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 )第 24 條採取執法
行動。  

 
現有法律工具的局限之處  
 
(A)  缺乏專門對付店鋪阻街行為的法律工具  
 

 
(B)  檢控時間長  
 
2.5  法例第 228 章第 4A 條看來是較有效處理店鋪
阻街的法例。過去幾年，政府多次援用該條文而得以

 
2.4  上述多項法律工具都有其特定用意。在某些特
定情況下，這些法律工具未必能非常有效處理店鋪阻
街。舉例而言，法例第 28 章第 6 條訂有通知期。店
鋪經營者往往有充裕時間暫時移走所涉貨物以符合
通知的要求，並可在及後時間重新放回貨物而不被檢
控。因此，有關法例在處理流動和臨時性質的店鋪阻
街情況時效力較低。另外，法例第 132 章第 83B 條要
求舉出證據以確立所涉行為是買賣行為；雖然一般買
賣行為都涉及金錢代價，但並非所有涉及店鋪阻街的
商業交易都有在店鋪處所外進行金錢交易。食環署依
據法例第 132X 章第 34C 條執法時，亦只可處理獲發
正式牌照的食物業處所店鋪阻街問題，而不可處理其
他類別店鋪的阻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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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回收籠擺放街上的情況蔓延，以及取締店鋪嚴重
阻街的個案。  
 
2.6  不過，援用法例第 228 章第 4A 條提出檢控，
需時較長，以致阻嚇作用有限。現時，執法部門以傳
票方式就所涉罪行提出檢控。由於牽涉大量行政工
作，在發現店鋪阻街的犯罪行為後，一般需時一至兩
個月才能憑實質證據發出傳票。另外，由發出傳票至
開庭聆訊又需時一至兩個月。若被告人在首次聆訊否
認控罪，所需時間甚或更長。  
 
(C)  罰款額偏低  
 
2.7  另外，援用法例第 228 章第 4A 條作檢控而可
產生的阻嚇作用，往往因判處罰款額偏低而被進一步
削弱。舉例來說，雖然該條例所訂最高罰款為 5,000
元，但觸犯該條例所訂罪行而於二零一三年被定罪
者，判處罰款額平均為 595 元。在大部分個案中，與
店鋪經營者須另行為額外空間所支付的高昂租金相
比，罰款可謂微不足道。因此，不少觸犯法例的店鋪
經營者會把罰款當作經營成本的一部分。  
 
 

總體來說，政府有需要檢討現時情況，  
以期更有效執法，處理店鋪阻街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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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執法措施  
 
定額罰款制度  
 
3.1  政府正探求一個額外的執法工具，以便更快和
更有效處理店鋪阻街問題。該工具應有助彌補現行票
控制度的不足之處，即檢控時間長和罰款額偏低。就
此，政府正研究可否就店鋪阻街罪行設立定額罰款制
度。  
 
(A) 基本特點  
 
3.2  我們參照了在現行法例訂有定額罰款的個別
道路交通和公眾地方潔淨罪行，建議對付店鋪阻街的
定額罰款制度可在設計上針對一些直接和清晰的個
案。  
 
3.3  合適的定額罰款制度應具備以下特點：  
 
 (a) 該制度應可逮着被執法人員目睹作出犯罪行

為的人 (即當場逮着 )或因有充分環境證據 (例
如物品在店鋪前面堆積了一段時間；店鋪前面
的物品與店鋪內出售的貨物看來性質相若；或
有關物品附有價錢牌和店鋪標籤 )而令人相信
其作出了犯罪行為的店鋪負責人；以及  

 
 (b) 當有足夠證據 (儘管是環境證據 )證明店鋪已觸

犯阻街罪行，該制度應可讓執法人員把定額罰
款通知書送達至在場的店鋪負責人。視乎何者
適用而定，店鋪負責人可以是店主、持牌人或
店鋪經理，或任何擁有或承認對店 擁有管控
權的人。   

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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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定額罰款的款額  
 
3.4  為達致預期的阻嚇作用，考慮定額罰款的款額
時應審慎，並注意以下幾點：  
 
 (a) 罪行的嚴重程度；  
 
 (b) 在其他條例下，嚴重程度相若的其他罪行的罰

款額；  
 
 (c) 《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條例》 (第 570

章 )現行所訂的定額罰款額 (即 1,500 元 )；以及  
 
 (d) 當店鋪擴展範圍造成阻礙的物品之價值低於

定額罰款額時，該負責人為避免檢控而否認擁
有該等物品的可能性。  

 
加強跨部門執法  
 
3.5  擬議的定額罰款制度只是一個額外處理店鋪
阻街的措施，並不會取代現時其他如票控制度的執法
工具。因此，我們會繼續改善現行包括不同專責範疇
的執法制度。執法部門包括食環署、警務處、地政總
署和屋宇署各自亦會繼續就其管轄範疇內的店鋪阻
街個案採取執法行動。  
 
3.6  各執法部門亦應在計劃執法方案時，加強彼此
間的協調，以及更頻密地各自採取小型聯合行動。對
於較複雜的個案，及在執法部門致力處理後仍未能有
效解決的情況下，民政專員會繼續協調大型跨部門聯
合行動，由食環署、警務處、地政總署和屋宇署一起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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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影響  
 
3.7  加強執法和設立定額罰款制度，一方面可更有
效處理店鋪阻街問題；但另一方面，亦可能有損某些
商戶和僱員的生計。我們需要審慎求取平衡，考慮社
會各界的意見。  
 
 
在加強執法行動以外，可考慮設立定額罰款制度。 

不過，應在取得更大阻嚇作用與  
減少對營商的影響之間求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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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區和區議會的參與  
 
區議會現時的角色  
 
4.1  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 )第 61 條，區議
會其中一個主要職能是就影響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
的人的福利的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在實行上，區
議會一直在鼓勵公眾參與各種地區活動方面，擔當重
要角色，包括推廣公共衞生的宣傳活動，例如清潔香
港運動。  
 
4.2  現時，執法部門和民政專員不時會就店鋪阻街
的執法策略諮詢當區區議會，並按情況於聽取區議會
或個別區議員的意見後，採取特定行動。旺角園藝街
(一般稱為花墟 )便是一個典型例子，油尖旺區議會曾
向有關部門建議在該處特定的黑點加強執法。  
 
加強區議會的角色  
 
4.3  由於店鋪阻街是存在已久的地區問題，政府在
處理全港 18 區的店鋪阻街問題上，可加強與區議會
合作。具體來說，政府可邀請區議會在以下方面予以
協助：  
 
 (a) 制訂對店鋪阻街執法優次的準則，供相關部門

考慮；  
 
 (b) 按照議定準則，建議執法優次較高的店鋪阻街

地點，並列為“黑點”，供相關部門考慮；  
 
 (c) 參與全港和／或地區性對付店鋪阻街的公眾

教育和宣傳工作。例如區議會可參與地區宣傳
運動，以及與相關部門實地視察店鋪阻街黑
點，向店鋪經營者傳達勸諭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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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聯同執法部門監察和檢討聯合行動的成效；以
及  

 
 (e) 協助執法部門監察店鋪阻街投訴的趨勢。  
 
釐定執法優次的準則  
 
4.4  在參與制訂對店鋪阻街執法優次的準則時 (見
上文第 4.3(a)段 )，區議會可考慮以下因素：  
 
 (a) 道路暢通以及行人、車輛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

安全；  
 
 (b) 店鋪阻街的程度和性質；  
 
 (c) 公共衞生和市容；  
 
 (d) 過往執法行動的成效；  
 
 (e) 投訴次數；  
 
 (f) 地點的地區特色；以及  
 
 (g) 社區的意見和期望。  
 
4.5  由於區議會熟悉當區情況，亦與居民聯繫緊
密，足可就執法優次向政府提供意見。一般來說，店
鋪阻街情況如對行人和交通構成迫切危險，應列為較
優先執法。另一方面，如有關情況可為當區增添姿采
和營造獨特的地區特色，但又不會對行人和交通造成
迫切危險，在店鋪經營者能自律遵照經執法部門同意
的擴展範圍的大前提下，可列為容後執法，甚至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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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教育和宣傳  
 
4.6  市民如一直光顧違例擴展營業範圍而造成阻
街的店鋪，實際上可能鼓勵了店鋪經營者繼續其不當
行為。因此，市民認識到店鋪阻街引致的問題，有助
於改善情況。  
 
4.7  現時，政府在電視和電台播放宣傳短片及聲
帶，指出店鋪阻街造成的問題，勸諭店鋪經營者切勿
擴展營業範圍及阻塞行人路。除了繼續以宣傳短片和
聲帶向全港宣傳外，政府亦需要加強在地區層面進行
具地區特色的教育和宣傳活動。政府亦可印製小冊子
或單張，宣傳店鋪阻塞街道而須承擔的法律責任，並
向在街道上營業的店鋪和商戶派發這些小冊子和單
張。  
 
 
政府鼓勵社區參與，以減少店鋪阻街的相關問題。 

其中，區議會會獲邀擔當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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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徵詢意見  
 
5.1  本着“民生無小事”的理念，政府希望就如何更
有效處理店鋪阻街相關的問題，聽取公眾意見。對於
諮詢文件中的各項事宜，政府持開放態度，並希望公
眾特別就下列事項提出意見：  
 
執法措施  
 
 (a) 你是否支持政府加強對店鋪阻街的執法行

動？  
 
 (b) 你是否支持政府設立定額罰款制度處理店鋪

阻街？  
 
 (c) 你認為定額罰款的適當款額為何？  
 
 (d) 你對定額罰款制度有何疑慮？  
 
 (e) 如何在加強執法與保障商戶生計之間取得平

衡？  
 
社區和區議會的參與  
 
 (f) 就處理店鋪阻街的問題，區議會參與的程度應

為何？  
 
 (g) 區議會在建議政府有關對店鋪阻街的執法優

次時，應考慮哪些準則？  
 
 (h) 如何加強對付店鋪阻街的公眾教育和宣傳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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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請在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四日或之前以電郵、郵
遞或傳真方式提出意見：  
 
  電郵地址：  sfe@had.gov.hk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  
         修頓中心 31 樓  
         民政事務總署第二科  
 
  傳真號碼：  3107 0697 
 
5.3  市民就諮詢文件提供意見時附上個人資料屬
自願性質。任何在意見書上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本
諮詢工作之用。  
 
5.4  收集所得的意見書和個人資料或會轉交政府
其他決策局和部門或機構，供與本諮詢工作直接相關
的用途。有關方面獲得資料後只可把資料用於本諮詢
工作的用途。  
 
5.5  就本諮詢文件提交意見書的個人和團體 (下稱
“提出意見者”)，其姓名或名稱以及意見可能會在公
眾諮詢結束後全部或部分公布，供公眾查閱。政府可
使用、採納或進一步闡釋收到的任何意見，而無須徵
求提出意見者批准或向其鳴謝。政府與其他人士討論
時或在任何其後發表的報告中，不論私下或公開，可
能會指名引用就諮詢文件提交的意見。如不欲公開姓
名或名稱以及／或希望把提交的全部或部分意見保
密，須在提交意見時說明。  
 
5.6  任何提出意見者如在意見書中向本署提供個
人資料，都有權查閱或更正其意見書所載的個人資
料。要求查閱或更正個人資料者，應以書面向下列人
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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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  
         修頓中心 31 樓  
         民政事務總署總部      

      政務主任 (2) 
 
 傳真號碼：  3107 0697 
 
  電郵地址：  sfe@had.gov.hk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一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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